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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贖回理財產品

贖回理財產品

自本公司上市日期起至本公告日期止，本集團作為資金管理活動的一部分，曾認購

及贖回不同金融機構發行的各類理財產品。其中，本集團向招商銀行認購的理財產

品僅涉及朝招金 7007。

贖回理財產品

禪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宣佈，作為資金管理的一部分，本集團於 2025年 1月 3日至 2025
年 6月 16日期間，分七次贖回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銀行」）發行的非

保本浮動收益型理財產品「朝招金 7007號」（「朝招金 7007」），贖回本金總額

約為人民幣 204.2百萬元（「贖回事項」）。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全額贖回

朝招金 7007的投資，且不再持有招商銀行發行的任何未到期理財產品。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22條，由於就贖回事項計算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

贖回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報告及

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於 2024年 12月 30日至 2025年 1月 7日期間，本集團合共認購招商銀行發行的朝

招金 7007理財產品約人民幣 204.2百萬元。該產品為非保本浮動收益型理財產品，

風險等級較低，無固定到期日，本集團可酌情贖回。

本集團過去曾不時根據日常資金管理需要贖回該產品。於 2025年 6月 16日，本集

團贖回朝招金 7007理財產品本金約人民幣 95.1百萬元，產生收益約人民幣 0.7百萬

元。於 2025年 1月 3日至 2025年 4月 7日期間，本集團曾分六次贖回該產品，累

計贖回本金約人民幣 109.1百萬元。贖回事項明細如下：

序號 交易日期 產品名稱 產品期限
年化收益率

(%)
贖回金額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交易日期的未

結清金額

(人民幣千元)

1. 2025年 1月 3日 朝招金

7007號

無固定期限及

本公司有權隨

時贖回認購

1.66 7,420 193,240

2. 2025年 1月 16日 1.59 15,850 180,890

3. 2025年 2月 20日 1.63 60,000 120,890

4. 2025年 3月 5日 1.63 1,450 119,440

5. 2025年 3月 28日 1.61 3,644 115,796

6. 2025年 4月 7日 1.61 20,700 95,096

7. 2025年 6月 16日 1.55 95,096 0

贖回事項產生的總收益約為人民幣 0.9百萬元。贖回所得款項已或將會用作本集團一

般營運資金。截至最後贖回日期 2025年 6月 16日，本集團已全額贖回並終止朝招

金 7007的投資，且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不再持有招商銀行發行的任何未到期理

財產品。

贖回理財產品的理由及益處

本集團投資理財產品作資金管理用途，旨在優化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的使用。過

去一年，本集團頻繁認購短期理財產品，主要因應國內存款市場的變化。贖回事項

乃根據本集團的理財政策及產品協議條款進行。通過贖回事項，本集團獲得未經審

計收益約人民幣 0.9百萬元。本集團擬將贖回所得款項（包括本金及收益）用作一般

營運資金及短期投資（如適用）。

董事認為，贖回事項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整體利益。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為中國內地一家成熟的移動遊戲開發商及運營商，專注於棋牌及其他休閒類

移動遊戲。

招商銀行

招商銀行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持牌銀行，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代碼：

600036）及聯交所（股票代碼：3968）上市。招商銀行持有商業銀行、金融租賃、基

金管理、人壽保險、境外投行、消費金融及理財等金融牌照。

上市規則的影響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由於就贖回事項計算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
但低於 25%，贖回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

下的報告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承董事會命

禪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叶升

香港，2025年6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叶升先生、楊民先生及熊密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金書匯先生、毛中華先生及陽翼先生。


	贖回理財產品
	贖回理財產品的理由及益處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上市規則的影響

